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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關於提名董事、行長的提示性公告

根據中共浙江省委決定，呂臨華同志任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黨委委
員、黨委副書記，提名呂臨華同志任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行長，提議陳
海強同志不再擔任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長職務。

本公司董事會將盡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相關工作。

承董事會命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陳海強
執行董事、行長

中國，杭州
2025年12月23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陳海強先生及馬紅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侯興
釧先生、任志祥先生、胡天高先生及應宇翔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汪煒先生、
許永斌先生、傅廷美先生、施浩先生及樓偉中先生。


